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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居民來往兩地的出入境便利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建議為來往香港及澳門兩地的港

澳居民，實施更方便的出入境便利措施提供相關背景資料。  
 

 

背景  
 

2.  行政長官於 2008年 10月 15日發表的 2008-2009年度施政報

告中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即將與澳門特別行政

區 (下稱 "澳門特區 ")達成協議，進一步簡化來往兩地的港澳居民的

出入境檢查手續。  
 

 

更方便的出入境便利措施  
 

3.  政府當局於 2008年10月21日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

務委員會簡報 2008-2009年度施政報告所載的保安局施政措施。當

局告知委員，港澳兩地關係密切，近年往返兩地的旅客數目因而

大幅增加。為了向香港特區及澳門特區的居民提供更大旅遊便

利，當局將由 2009年年中開始實施更方便的出入境便利措施。政

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經與澳門特區政府進行初步商討後，當

局將把設於管制站的 "e-道 "開放予澳門永久性居民，讓他們在進行

登記後使用。香港特區政府亦會豁免澳門永久性居民填交抵港／

離港申報表的安排。當局預期澳門特區政府亦會向香港居民實施

類似的對等措施，並會在雙方專家進一步討論各項執行細節後，

在 2009年下半年開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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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據政府當局所述，上述更方便的出入境便利措施容許澳門
永久性居民只持有智能式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即可訪港，而無
須填交 "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赴港申報表 "。澳
門特區及香港特區政府期望此項便利安排可由 2009年下半年起，
適用於 16歲或以上的人士。至於 16歲以下人士，則須在作出法例
修訂後才可豁免類似的安排。  
 
5.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澳門旅客將可在香港逗留更長
時間。當局擬把澳門永久性居民以旅客身份來港的逗留期限，由
每次入境的 14天延長至 180天；而非永久性居民 ("澳門居民往來香
港特別行政區旅遊證 "持有人 )的逗留期限則由 14天延長至 30天。 
 
 
相關資料  
 
6.  在 2009年 2月 18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李永達議員就香港居
民在澳門被拒絕入境的個案數目及原因提出質詢。有關質詢及政
府當局所作答覆載於附錄 I。  
 
7.  在 2009年3月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何俊仁議員動議一項休
會待續議案，以便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香港市民 (包括立法會議
員、區議員、政黨人士、非政府機構人士及記者 )因被澳門特區政
府持續拒絕入境而面對的情況。保安局局長在議案辯論期間的致
辭全文 (只備有中文本 )，以及保安局局長在當天較早時舉行的記者
會上的發言謄本，分別載於附錄 II及附錄 III。  
 
 
最新發展  
 
8.  政府當局將於 2009年 4月7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
員會簡述為來往港澳兩地的香港和澳門居民提供更大旅遊便利的
擬議措施。  
 
 
有關文件  
 
9.  委員可參閱下列文件及會議紀要，瞭解更多詳情  ⎯⎯  
 

(a) 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 發 表 而 題 為 " 迎 接 新 挑 戰 " 的
2008-2009年度施政報告；  

 
(b)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保安局的施政措施 "的文件 (立

法會CB(2)66/08-09(01)號文件 )；  
 
(c)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1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524/08-09號文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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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09年 2月 18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李永達議員所提出有
關 "香港居民在澳門被拒絕入境 "的口頭質詢的會議
過程正式紀錄。 

 
10.  上述文件及會議紀要可於立法會網站(http://www.legco.gov.hk)
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3月 31日  



 

立法會五題：政府向澳門當局了解個別香港居民被拒絕入澳情況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李少光今日（二月十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李永
達議員的提問的答覆： 
 
問題： 
 
  本人得悉，近年有越來越多的香港居民（包括立法會議員、區議會議
員、政黨及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在抵達澳門時被拒絕入境而未獲告知具體
原因。有評論指出，澳門當局是基於該等人士所持的政見而拒絕他們入
境，而這情況令人擔心香港居民進出澳門的自由及言論自由受到削弱。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上述香港居民被拒入境的情況；如果知悉，有沒有研究
拒絕該等人士入境是否合理和有否法律依據，以及會否削弱香港居民進出
澳門的自由及言論自由；及 
 
（二） 有沒有就香港居民被拒入境的事件與澳門當局交涉；如果有，詳
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一） 香港特區政府知悉並關注最近有個別香港居民，包括立法會議員
及政黨人士，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較早前，特區政府透過入境事務處，
曾就此向澳門當局了解情況。澳門當局表示，他們的入境當局是按《澳門
特別行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就個案的情况作出有關決定。 
 
  《基本法》保障了香港居民的基本權利及自由，包括言論自由及出入
香港特區的自由。與此同時，香港居民進入其他地區或任何國家，當地的
入境機關均有權按本身的法律規定，就個別旅客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批
准其入境。行使有關權力是各地政府維持其有效出入境管理的基礎；這與
香港居民在《基本法》下享有的出入境自由和言論自由，並無抵觸。 
 
（二） 香港特區政府依法實施有效的出入境管制。同樣地，我們尊重其
他地區政府，依法執行他們的出入境管制；在這方面，我們不會作出不適
當的干預。在這大原則下，視乎情況需要，我們會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有
關當局接觸和商討，務求為香港居民爭取更多的旅遊便利等。 
 
  就最近有個別港人被拒入澳門的個案，正如我剛才所說，我們曾透過
入境事務處，向澳門當局作出了解並表達關注。澳門當局表示，他們是在
考慮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依法作出有關決定；而視乎環境或其他考慮因
素的變化，個別人士日後前赴澳門，澳門當局將就當時的具體情況，再作
決定。 

完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４５分 

 

附錄 I  



 

立法會：保安局局長立法會休會待議辯論有關香港居民被拒進入澳門的發
言（只有中文）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李少光今日（三月四日）在立法會休會待議辯論有
關香港居民被拒進入澳門的發言： 
 
主席： 
 
  我曾在二月十八日的立法會會議，就有關香港居民被拒進入澳門的事
宜，回覆了議員的口頭提問。 
 
  我們完全明白個別的香港居民，就被拒進入澳門特區，感到不便和不
滿，當中包括有一位記者未能到澳門採訪，亦有一些嘉賓（例如陳(文敏)
教授）未能應澳門有關方面的邀請出席當地活動等。我們亦留意到，近期
的情況，已引起了議員和市民的關注。 
 
  但我相信議員明白，香港和澳門分別都是中國的特別行政區。香港不
會、亦不應干預澳門當局，依法執行他們的出入境管制或就個別入境個案
所作的決定，正如我們不願意見到，也不會接受其他地區的政府，試圖干
預香港的自治。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出入境當局，都有權依法實施他們認
為適當的出入境管制。在這個大原則下，我們的特區政府也有政策，在過
去十多年盡我們的能力為香港的居民爭取進入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旅遊的
方便。正正因為如此，我們保安局和入境事務處在過去多年，做了大量工
作為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爭取到超過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給予我們
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進入這些地區或國家。正正因為如此，香港政府知
道這件事後，已表示了關注。 
 
  接下來，我想簡單回應部份議員提出的一些論點。首先我要將一個事
情釐清，剛才李永達議員指我的說錯話，指我今日見記者說只有十個香港
居民被澳門拒絕入境，我其實並沒有這樣說過。 
 
  當時記者問我，特區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數字，我就表示香港居民往
外國或者去澳門被拒入境是不需要向我們特區政府報告的，所以我們沒有
這方面的數字。除非他們向香港特區政府求助，即他們被澳門政府拒絕入
境而向我們求助，這方面的數字是有的，這方面的數字是少於十個，我想
澄清這一點。 
 
  有很多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沒有認真跟進，即使有，都力度不足，即是
話我們無能或我們所做的不足夠。亦有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仿效某些地
方政府的做法，就其居民或議會成員被拒入境，向有關當局提出抗議或作
出一些更激烈的行動。其實，在幾宗事件中，特區政府已明確向澳門當局
表達香港特區對事件的關注和看法。作為保安局局長，我本人亦親自聯絡
過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司長，正式向澳門當局表達香港特區對事件的關
注。我相信澳門當局已清楚知悉我們的立場。就類似事件的處理，國際間
沒有一致的做法，我認為很多時侯，向另一個政府提出一些嚴重的抗議或
作一些報復的行動，我們必須小心，看看這些行動是否對事情有幫助。其
實，我並不是對這件事視而不見，好像馮檢基議員所說的。當日我向澳門

附錄II 
Appendix II

 



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先生提出對這件事的關注和了解時，有幾位議員進入澳
門的要求，我是有轉達的，我是有問及的，包括馮檢基議員、現時不在場
的李永達議員，我當時是有提出過這些個案。 
 
  另外，有些議員都很關注我們的出入境自由及新聞自由。我想在此重
申，任何人在香港境內的基本權利和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和言論自由即我
們《基本法》的第27條及出入香港特區的自由，即第31條，都受到《基本
法》的保障。事實上，最近有關這些被拒入境的個案，在傳媒上獲得廣泛
報導，大家亦能就此表達不同意見，在很大程度上，這正正反映香港現時
的新聞及言論自由。但說這事情與香港居民能否自由進入其他地方，我想
不能混為一談，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法律，當然，我剛才說過，無論
如何，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有個政策，我們希望盡量在可行、合法和合理的
情況下，為香港居民爭取進出另一國家和地區旅遊的方便。其實，我們和
澳門政府聯絡或了解時，澳們當局亦有回應，澳門一向尊重新聞自由。他
們亦重申，除了那位記者外，其他本港記者，在這方面沒有遭遇障礙而獲
准進入澳門採訪。 
 
  主席，有一些議員，葉劉淑儀議員和鄭議員都說，看來你保安局局長
都是冇乜能力處理這事件，你會否轉達給行政長官去處理，我聽到議員這
個建議，我會回去考慮。 
 
  最後，我希望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關注事態發展，並適當地向澳
門當局反映香港各界的意見。 
 
  最後，卿姐給了我一張「柯打」，現在劉慧卿議員不在場，要我一星
期內搞定這件事，我聽了她這個「柯打」，但是解決這件事是否我一個人
單方面可以解決呢？這個我也不能保証，不過我可以說，我本人和特區政
府會盡力做。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０９年３月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２時５３分 



 

保安局局長會見傳媒答問全文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李少光今日（三月四日）在中區政府總部東座大堂
會見傳媒的答問全文（中文部分）： 
 
保安局局長：對於近來有一些香港居民被拒絕進入澳門，特區政府非常關
注。就最近幾宗個案，有一些立法會議員向我反映，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跟
進。其實今早我們的同事已經和澳門的對口聯絡過，嘗試了解事件的始
末，以及表達了特區政府的關注，特區政府現正跟進這件事。 
 
記者：有沒有跟進這次事件，因為不單有立法會議員被拒入境，還有學者
被拒入境？ 
 
保安局局長：我們也注意到有一些大學學者教授被拒入境，我們了解過情
形，澳門給我們的答覆是他們是依法辦事的，根據他們的內部保安綱要法
決定這些個案，但我們仍然正在跟進這幾宗個案。 
 
記者：這些案件接二連三發生，你是否滿意澳門政府給你的答覆？ 
 
保安局局長：我曾在立法會上說過，一般我們不會去干涉另一個司法管轄
區根據他們的法律去處理出入境事宜，但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以來
也有政策去協助我們的香港旅客在海外旅遊的方便。在這方面，我想大家
都記得我們做了大量的工作，包括為香港特區護照的持有人爭取了許多地
方的免簽證及出入境的便利。基於這個原因，如果我們發覺有香港居民去
澳門有被拒入境或有不方便的時候，我們都希望了解事情的始末，看看是
否可以協助他們。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２００９年３月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８時１３分  
 

附錄 III  




